
 

前言 

光明城市·雅集苑位于南宁市良庆区玉洞大道北侧、体强路东侧交叉路口处。项

目南面为玉洞大道，已建成通车，本项目可由此进入项目场地。项目建成后交通十分

便利。本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 3.32hm2，实际占地面积 4.48hm2（永久占地 3.32hm2，

临时占地 1.16hm2），总建筑面积 178764.11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132339.23m2，地

下建筑面积为 38638.1m2），建设内容包括住宅楼、综合楼、社区管理用房及其配套设

施等。建筑密度 30%，容积率为 3.99，绿化率为 35.02%。本项目占地 4.48hm2（永久

占地 3.32hm2，临时占地 1.16hm2），其中主体工程区面积为 3.32hm2，施工办公区面积

为 0.02hm2，1#临时建设区（施工生活区）面积为 0.12hm2，2#临时建设区（施工进出

场区）面积为 0.37hm2，3#临时建设区（售楼部区）面积为 0.65hm2。用地类型主要为

果园、旱地、城镇村道路用地、城镇住宅用地。根据建设单位及施工方提供的资料，

工程总挖方为 18.69 万 m3，填方为 5.60 万 m3，借方 2.79 万 m3（其中表土回填 0.38

万 m3），弃土 15.88 万 m3。本项目土石方均换算为自然方。 

本项目建设单位已与广西宏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土石方工程将由该公

司负责。本项目已将全部弃方运至南宁市邕宁区白鹤岭消纳场处理，地址位于邕宁区

蒲庙镇仁福村定甲坡白鹤岭，该消纳场占地面积约 49950m2，可消纳土方总量为 48 万

m3。消纳场容量可满足本项目弃土要求。仁福村距离本项目约 18km，运输道路可由

项目场地→秋月路→庆歌路→五象大道→消纳场。本项目土方施工单位（广西宏茂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土方调运及外弃过程中的防护工作，土方接收单位（邕宁区白

鹤岭消纳场）负责土方处理过程中的管理和防治工作。本项绿化所用的种植土（表土）

采取外购的形式，普通土由 8#地块运回本项目回填地下室顶板覆土。项目总投资为

80205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43500 万元。资金来源为建设单位自筹，本项目已于 2018

年 4 月开工，计划 2020 年 7 月完工，总工期 28 个月。 

2017 年 7 月 7 日，农工商房地产（集团）广西明通置业有限公司获得南宁市发展

和改革局文件《农工商房地产（集团）广西明通置业有限公司光明城市 4#地块房地产

项目备案证明》（南发改五象[2017] 112 号）（项目代码：2017-450114-70-03-017715）。 

2017 年 12 月 11 日，南宁市发展和改革局文件《关于同意光明城市 3#、4#地块

项目名称变更的函》（南发改五象[2017]216 号），本项目 4#地块名称改为光明城市·雅

集苑。 



 

2018 年 5 月 18 日，南宁市规划管理局审查原则同意本项目总平规划方案，审批

号 WGH20180054。 

受建设单位农工商房地产（集团）广西明通置业有限公司委托，2018年11月，广

西态环环境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光明城市·雅集苑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水土保持方

案报告书》。2019年2月15日南宁市行政审批局以《关于光明城市·雅集苑水土保持方案

的批复》（南审批农〔2019〕28号）文件进行批复。为了掌握工程建设造成水土流失情

况和水土保持防治情况，以便于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和项目的竣工验收提供科学依据，

项目业主于2019年1月委托广西绿青蓝生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对光

明城市·雅集苑进行水土保持专项监测。 

我公司在承担这项监测任务后，组织技术骨干编制完成该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实

施方案，制定了监测技术细则。于 2019 年 2 月对项目进行了全面调查监测，通过分

析后，确定在整个项目区布设 5 个监测点，重点监测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水土保

持工程完好程度及运行情况、采取措施后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至 2021 年 4 月收集监

测报告编写所需的有关资料，编写水土保持监测总报告。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采取地面监测、调查监测和巡查监测相结合的监测方法。地

面监测利用 GPS 进行定位，选取有代表性的典型断面布设监测点，采取测钎法和沉沙

池监测法测定土壤的流失量；同时，结合布设的地面监测点选取植物调查样方，监测

植物措施的成活率、保存率和林草覆盖度等林草恢复情况。用调查和巡查方法是在各

防治责任区的不同施工阶段，进行全面调查和巡查，监测工程施工对土地的扰动情况、

弃土弃渣的处理情况、水土保持工程实施情况、水土保持工程的稳定完好情况等。 

光明城市·雅集苑水土流失防治体系已建成，对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水土资源和

工程的安全运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光明城市·雅集苑水土流失防治总体上达到了水

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 

 

 

 

 

 

 

 

 

 

 

 

 

 



 

 

7 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光明城市·雅集苑在施工准备期，因修建基础建设，土石方开挖强度大，扰动地

表强度剧烈，由于这个时期水土保持措施不完善，水土流失强度大。进入建筑物修建

等开挖产生土石方，由于采取了水土保持措施，水土流失得到控制。在土石方开挖工

程完成后到试运行期，水土保持措施逐步发挥效益，水土流失强度大幅减小。纵观本

项目建设全过程，其水土流失状况呈现出从强烈——控制——减轻的变化过程。 

根据监测结果，现对光明城市·雅集苑水土保持治理六项指标的达标情况作出如

下评价： 

表 7.1-1 防治目标达标情况表 

防治标准 方案目标值 验收值 达标情况 

扰动土地整治(％) 95 99.55 达标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 99.41 达标 

水土流失控制比 1.0 1.0 达标 

拦渣率(％) 95 / /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 99.39 达标 

林草覆盖率(％) 27 36.61 达标 

本项目水土保持各项措施防治效果较好，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9.55%，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为 99.41%，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本项目弃土 15.88 万 m3，全部弃方运至南

宁市邕宁区白鹤岭消纳场处理，不布设临时堆土场或弃渣场，不计算拦渣率，林草植

被恢复率为 99.39%，植被覆盖率达到 36.61%，六项指标均达标。 

本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注重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工作，积极落实了各项水

土保持措施，通过治理，项目区的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各项治理指标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提出的各项防治目标。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本工程已实施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主要有绿化覆土、雨水管、砖砌排水沟等等。通

过现场勘查各项措施运行效果、量测外观尺寸，项目区内各项工程措施实施情况良好，



 

运行稳定。砌体保存较完整，无坍塌、裂缝现象。项工程措施的有效实施对项目区内

土体的保护及为后续的植物措施的落实发挥了良好的水土保持作用。 

植物措施包括综合绿化、铺种草皮等措施。通过对项目区巡视以及典型植被样地

调查，各防治分区扰动地表基本完成植被绿化工作。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主要为临时排水沟、沉沙池、临时覆盖等，针对施工期易发流

失部位布设了施工期有效临时防护措施，减轻了项目工程施工扰动对外界造成的影响，

有效减轻了项目水土流失。 

光明城市·雅集苑在施工过程中已经采取了大量的水土保持措施，水土保持工程

质量良好，各项措施现已初步发挥效益，总体看该工程施工单位对水土保持工程比较

重视，按照批复的《光明城市·雅集苑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要求施工，落实较好，

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要求。 

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根据监测过程中掌握的情况，监测单位从项目治理的实际出发，总结出几点存在

的问题，同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整改建议，供建设单位和其他相关部门参考。具体

如下： 

1. 临时建设区占地位于用地红线外，现已进行铺装草皮绿化及硬化，但部分绿化

覆盖率不太理想，植株较为稀疏。建议建设单位对临时建设区部分区域覆盖率偏低区

域进行补植补种，加强对绿化工作的管理和技术指导。 

2.对已实施的植物措施定期进行管护，以确保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发挥其最大的功

能，保障主体工程运行的安全。 

7.4 综合结论 

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合理，完成了工程设计和水土保持方案所要求的水

土流失防治的任务，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合格，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项目区生

态环境得到根本改善。 

经试运行，未发现重大质量缺陷，水土保持工程运行情况基本良好，达到了防治

水土流失的目的，整体上已具备较强的水土保持功能，能够满足国家对开发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的要求。 

 



 

 


